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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0〕130号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征地社会稳定风险 

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区人民政府、各有关管委会: 

现将《关于开展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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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

 

一、为规范本市征收集体土地工作，预防和减少征地引发的

社会矛盾，保障被征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指导意

见。 

二、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征收农民集体所

有土地过程中开展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 

三、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应当遵循“客观科学、系统全

面”的原则。 

四、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

作。 

区人民政府可以指定相关部门具体实施征地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工作，该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开展评估。 

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会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本行

政区域内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业务指导。 

五、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： 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《拟征地告知书》发布后，具体实施征地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部门应当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听取意见。广泛听取征地范围内利益相关群体对《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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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征地房屋补偿方案》和《被征地人员就业和

保障方案》等意见。 

（三）分析预测。进行分析研究，查找社会稳定风险点。对

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逐项分析，研判预测风险发生概率、影响

程度和风险程度等。 

（四）确定等级。按照征地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

程度，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风险等级。 

（五）编制报告。针对评估识别的主要风险因素及其风险程

度，研究提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形成评估报告。 

（六）组织评审。可根据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来确定

组织召开评审会的实施机构和具体时间，并形成评审报告和审核

意见。 

六、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包含以下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征地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等相关规定； 

（二）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征地房屋补偿方案》和《被

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》是否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等相关规定； 

（三）被征地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促进以及社会保障

政策措施能否落实； 

（四）征地相关补偿费用能否保证按时足额到位； 

（五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

其他利害关系人意见诉求及反馈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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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应当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因素。 

七、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评估的基本情况； 

（二）风险调查； 

（三）风险识别和风险估计； 

（四）风险防范化解措施； 

（五）风险等级； 

（六）风险评估结论和建议。 

八、区人民政府在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征收土地前，应当完成

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 

九、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对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报告中指出的稳定风险做好防范化解工作。 

十、征地社会风险评估应当做到客观、公正，存在弄虚作假

等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应当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

 
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抄送:各有关区规划资源局，各有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 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31日印发 


